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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壹、計畫緣起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訂定係為有效控制土地使用強度及確保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進而創造優美都市景觀，維護良好生活環境；因此配合

相關法令、地區發展實際需求及地區環境特性，在公平、合理、合法的情

況下，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以利土地資源有效利用。 

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屬市鎮計畫位階，依都市計畫第 16 條規

定，應區別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之層級、內容；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

規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係屬細部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又依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其授權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實施細部計畫，以簡化細

部計畫核定層級，縮短都市計畫制定流程。 

本案依據「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規定，配合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納入細

部計畫規範；除明確區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容外，可落實計畫分層管

理，提高地方自治彈性與執行效能，提升計畫執行與土地使用效率，作為

日後土地開發及執行各項都市建設之依據。 

貳、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次通盤檢討範圍以現行「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區」為主，其

範圍以竹山行政、商業中心地區為核心，包括竹山里、中正里、中山里、

雲林里等 4 個里全部及竹圍里、桂林里、秀林里、下坪里、硘磘里、延平

里、延和里、延正里、延祥里之一部分，計畫面積為 684.541 公頃。 

參、辦理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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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計畫位置示意圖  

竹山(含延平地區) 

都市計畫區 

竹山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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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主要計畫概要 

依據現行主要計畫「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書」之計畫內容摘述如下： 

壹、計畫年期及計畫人口 

以民國 125 年為計畫目標年，計畫人口為 39,500 人。 

貳、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區共劃設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合計約 509.9821 公頃，占計畫總

面積74.53%，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174.5797公頃，占計畫總面積25.47，

詳表 2-1 及圖 2-1 所示。 

表2-1 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面積統計表  

項目/編號 
檢討前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 
面積 

(公頃) 

檢討後 
計畫面積

(公頃) 

比例(1) 
(%) 

比例(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240.8705 -0.2582 240.6123 49.58  35.18  
住宅區(特別管制區) 1.0205 0 1.0205 0.20  0.15  
商業區 29.2675 0.0196 29.2871 6.03  4.28  
商業區(特別管制區) 0.1764 0 0.1764 0.04  0.03  
工業區 38.2931 0 38.2931 7.89  5.60  
行政區 0.0912 0 0.0912 0.02  0.01  
宗教專用區 0.5072 0 0.5072 0.10  0.07  
宗教專用區(特別管制區) 0.2632 0 0.2632 0.05  0.04  
醫療專用區 0.1783 0.2828  0.4611  0.10  0.05  
農業區 176.0645 1.2807 177.3452 - 25.95  
農業區(特別管制區) 2.4752 0 2.4752 - 0.37  
保護區 4.1664 0 4.1664 - 0.61  
行水區 1.0778 -1.0778 0 - 0.00  
河川區 14.9913 0 14.9913 - 2.19  
小計 509.4431 0.5390  509.9821 64.01  74.5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8.0091 0 8.0091 1.65  1.17  
學校用地 31.6372 0 31.6372 6.52  4.62  
學校用地(特別管制區) 0.2745 0 0.2745 0.06  0.04  
公園用地 12.2093 9.3073 21.5166 4.43  3.20  
公園用地(特別管制區) 0 0.0022 0.0022 0.01  0.0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6465 0 0.6465 0.13  0.09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特別管制區) 0.132 0 0.1320 0.03  0.02  
市場用地 2.1900 0 2.1900 0.45  0.32  
社教用地 0.2203 0 0.2203 0.05  0.03  
旅遊服務中心用地 0.6621 0 0.6621 0.14  0.10  
加油站用地 0.1936 0 0.1936 0.04  0.03  
加油站用地(特別管制區) 0.1300 0 0.1300 0.03  0.02  
停車場用地 0.3124 0 0.3124 0.0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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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檢討前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 
面積 

(公頃) 

檢討後 
計畫面積

(公頃) 

比例(1) 
(%) 

比例(2) 
(%)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5810 1.8125 2.3847 0.49  0.35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3023 0 0.3023 0.06  0.04  
綠地用地 11.3186 -0.7347 10.5927 2.18  1.55  
污水處理廠用地 2.3594 0 2.3594 0.49  0.34  
電路鐵塔用地 0.0489 0 0.0489 0.01  0.01  
墓地用地 22.4966 -9.3073 13.1893 2.72  1.93  
墓地用地(特別管制區) 0.1940 -0.0022 0.1918 0.04  0.03  
道路用地 78.3357 0.4314 78.7671 16.23  11.41  
道路用地(特別管制區) 0.8170 0 0.8170 0.17  0.11  
小計 173.0705 1.5092 174.5797 35.99  25.47  

都市發展用地 483.7384 1.5534 485.2918 100.00 - 
計畫總面積 682.5136 1.7563 684.2699 - 100.00 

註：1.表內所註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2.百分比(1)係指占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之百分比。 
3.百分比(2)係指占都市計畫總面積之百分比。 
4.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農業區(特別管制區)、保護區、行水區及河川區之面積。 

 

參、本案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本案係依據「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主要

計畫案」規定，配合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納入細

部計畫規範，以落實計畫分層管理，強化地方自治彈性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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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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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原則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係依據 103 年 8 月 26 日府建都字第

10301623461 號發布實施之「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合併通盤檢

討)(第二階段)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為準。配合實際發展需求、

相關法令規定，予以檢討修正、增列以符實際並便於執行，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之檢討變更原則如下，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錄一： 

一、 依據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令修訂，擬定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 

二、 配合「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之發展需求及變更內容增訂相關規定。  

三、 因應主要計畫中生態都市及低碳城市發展計畫，增列基地保水、綠

色交通以及友善步道等相關規定。 

四、 為確保開放性公共設施能提供充足之緊急避難空間，落實都市防災，

賦予雨水貯留滯洪設施設置範圍及設置基準，以及防災避難使用空

間設置等相關規定。 

五、 配合主要計畫，有關「車籠埔斷層帶兩側禁限建規定」之管制規定，

予以納入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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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暨同法台灣省施行細則第 35 條規定訂定

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四、乙種工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五、宗教專用區（宗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80%；

宗教專用區（宗二）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六、本計畫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其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表之規

定： 

公共設施種類 建蔽率(%) 容積率(%) 
機關用地 60 250 

學校用地 
文中、文小 50 150 

文高 50 200 
市場用地 60 240 

加油站用地 40 80 
社教用地 60 160 

污水處理廠用地 50 120 
墓地用地 20 20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0 20 

七、醫療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350%，建築基

地下方應開挖 80%以上之地下室，並至少提供地下兩層開放作為公共

停車使用。 

八、產業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產業專用

區之土地使用供下列項目使用： 

(一)旅遊資訊及行政機能相關設施 

(二)地方特色產業之研發、加工、展示及營運行銷等作業 

(三)零售業 

(四)餐飲業 

(五)旅行業 

(六)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 

(七)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不含博弈業) 

(八)公用事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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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該基地總樓地板面積(含申請獎勵

部分)之 40%。 

(十)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 

九、旅遊服務中心用地得供遊客服務中心、小型商場(店)及飲食店、展覽(示)
場所、辦公廳舍、大眾轉運與停車場所、遊憩設施等及其相關附屬設

施使用，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十、為鼓勵基地建築設置公益性設施，訂定下列獎勵措施： 

(一)有關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勵部分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

規定辦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

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3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勞工、 
老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留設之面

積在 100 ㎡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

理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 

(三)建築基地設置於室外開放供公眾使用並明顯標示之自行車停車空

間，得增加其自行車停車空間 30%之樓地板面積，唯不得超過基準

容積之 3%。 

十一、本計畫區內之各項分區及用地，其退縮建築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分配土地之地區及 1,000 平方公 

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強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基地，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

建築(如屬角地則自兩面道路境界線退縮)，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 

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不得設置圍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污水處理廠用地應自基地周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

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基地周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退縮建築之空

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公共設施用地或公用事業用地，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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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如屬角地則自兩面道路境界線退縮)，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 

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不得設置圍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四)前項規定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等相關法令辦理。 

(五)為塑造都市藍綠帶軸線之景觀意象特色，本計畫指定街子尾溪排水

幹線之藍帶軸線(詳圖 3-1)，臨接河川區西側之公共設施用地，應

沿河川區至少提供淨寬 2 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行道。 

圖3-1  指定友善步道示意圖 

十二、本計畫區內住宅區、商業區，其停車空間劃設標準應依下列規定辦

理：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 1,000 ㎡以上基地

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強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區、商業

區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報南投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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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總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250㎡(含)以下 設置1部 

超過250㎡至400㎡ 設置2部 
超過400㎡至550㎡ 設置3部 

以下類推  

(二)前項規定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十三、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其植物

種類以原生種為原則，且實設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保有雨水滲

透功能。 

十四、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及綠地用地等開放性公共設施用地及建築

基地內之透水舖面面積不得小於法定空地之 70%。 

建築基礎開挖率不得大於法定建蔽率加 10%。 

十五、配合永續發展及循環經濟，並增加雨水貯留及涵養水分，公園、綠

地及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等用地應設置雨水貯留利用滯洪設施。 

前項增設雨水貯留利用滯洪設施所需樓地板面積，得不計入容積。 

十六、學校用地、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等公共設

施用地，為因應計畫區內重大災害或緊急救災之需要，應留設基地

40%以上面積作為防災避難使用之廣場式鋪面或草坪空間。 

十七、為推廣綠色運具，停車場用地應留設自行車停車空間。 

十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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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籠埔斷層經過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暨同法台灣省施行細則第 35 條規定訂定

之。 

二、本計畫區以車籠埔斷層線兩側各十五公尺範圍內之帶狀地區依原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予以劃定左列各種特別管制區： 

(一)住宅區（特別管制區）。 

(二)商業區（特別管制區）。 

(三)宗教專用區（特別管制區）。 

(四)農業區（特別管制區）。 

(五)學校用地（特別管制區）。 

(六)公園用地（特別管制區）。 

(七)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特別管制區）。 

(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特別管制區） 

(九)加油站（特別管制區）。 

(十)墓地（特別管制區）。 

(十一)道路（特別管制區）。 

三、住宅區（特別管制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其主要供建築自用

住宅為主，不得為商業、工業及其他經縣政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震

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建築結構安全、居住安寧、公共安全、衛生

之使用。 

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2 層樓，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四、商業區（特別管制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其主要供商業建築

使用為主，不得為工業及其他經縣政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震動、特

殊氣味、污染或有建築結構安全、居住安寧、公共安全、衛生之使用。

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2 層樓，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五、宗教專用區（特別管制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其以供保存、

維護古物、古蹟、民族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及自然文化景觀之使用

為主，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2 層樓，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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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農業區（特別管制區）內之土地，除依「都市計畫法台灣省施行細則」

有關農業區管制規定辦理外，其申請建築農舍之高度不得超過2層樓，

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七、學校用地（特別管制區）內之土地，以供學校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

但不得興建任何建築物。 

八、公園用地（特別管制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特別管制區）內之土

地，以供公園、兒童遊樂場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但不得興建任何

建築物。 

九、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特別管制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10%，其建築物

高度不得超過 2 層樓，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十、加油站（特別管制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以供加油及其附屬

設施使用為主，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2 層樓，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十一、墓地（特別管制區）內之土地，依「殯葬管理條例」等有關規定辦

理，但不得興建任何建築物。 

十二、道路（特別管制區）內之土地，以供道路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 

十三、本案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特別管制區）不得依「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臨時建築使

用辦法」之規定申請作多目標使用及臨時建築使用。 

十四、前述不得建築之面積得計入毗鄰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 

十五、「斷層特別管制區」內之建築申請，應加強建物結構安全措施，併

送主管單位審查。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它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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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錄一-1 

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暨
同法台灣省施行細則第 35 條規
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
暨同法台灣省施行細則第 35
條規定訂定之。

未修訂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未修訂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未修訂

四、乙種工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四、乙種工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未修訂

五、宗教專用區(宗一)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80%；宗教專用區(宗二)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
於 160%。 

五、宗教專用區(宗一)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80%；宗教專用區(宗二)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
大於 160%。 

未修訂

六、本計畫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
其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
表之規定：

公共設施種類
建蔽率

(%) 
容積率

(%) 
機關用地 60 250 

學校 
用地

文中、文小 50 150 
文高 50 200 

市場用地 60 240 
加油站用地 40 80 
社教用地 60 160 

污水處理廠用地 50 120 
墓地用地 20 200 

六、本計畫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
地，其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
於下表之規定：

公共設施種類
建蔽率

(%) 
容積率

(%) 
機關用地 60 250 

學校 
用地

文中、文小 50 150 
文高 50 200 

市場用地 60 240 
加油站用地 40 80 
社教用地 60 160 

污水處理廠用地 50 120 
墓地用地 20 20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0 20 

配合「變更竹山
(含延平地區)主
要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之
變更明細表第 7
案，新訂廣場兼
停車場用地之使
用強度。

七、醫療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350%，
建築基地下方應開挖 80%以上
之地下室，並至少提供地下兩層
開放作為公共停車使用。

七、醫療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350%，
建築基地下方應開挖 80%以上
之地下室，並至少提供地下兩
層開放作為公共停車使用。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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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八、產業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產業專用區之土地使用供下列
項目使用： 

(一)旅遊資訊及行政機能相關
設施。 

(二)地方特色產業之研發、加
工、展示及營運行銷等作
業。 

(三)零售業。 
(四)餐飲業。 
(五)旅行業。 
(六)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 
(七)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不

含博弈業) 。 
(八)公用事業設施。 
(九)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不得

超過該基地總樓地板面積
(含申請獎勵部分)之 40%。 

(十)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之使用。 

配合「變更竹山
(含延平地區)主
要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之
變更明細表第 7
案，新訂產業專
用區規定。 

八、旅遊服務中心用地得供遊客服
務中心、小型商場(店)及飲食
店、展覽(示)場所、辦公廳舍、
大眾轉運與停車場所、遊憩設施
等及其相關附屬設施使用，其建
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
大於 150%。 

九、旅遊服務中心用地得供遊客服
務中心、小型商場(店)及飲食
店、展覽(示)場所、辦公廳舍、
大眾轉運與停車場所、遊憩設
施等及其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
率不得大於 150%。 

點次調整 

九、為鼓勵基地建築設置公益性設
施，訂定下列獎勵措施： 

(一)有關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勵
部分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篇規定辦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
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
供之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
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
率之 3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
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
年、勞工、老人等活動中
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
使用；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
100 ㎡以上，並經目的事業

十、為鼓勵基地建築設置公益性設
施，訂定下列獎勵措施： 

(一)有關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勵
部分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篇規定辦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
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
之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
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3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
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
年、勞工、 老人等活動中
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
使用；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
100 ㎡以上，並經目的事業

1.點次調整 
2.為建構發展人
本交通及綠色
運輸系統，增
訂自行車停車
場之獎勵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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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公益性
基金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
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 

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公益性基
金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
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 

(三)建築基地設置於室外開放供
公眾使用並明顯標示之自行
車停車空間，得增加其自行車
停車空間 30%之樓地板面
積，唯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之
3%。 

十、本計畫區內之各項分區及用地，
其退縮建築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
但尚未分配土地之地區及
1,000 平方公 尺以上基地由
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強度使
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基地，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屬角地則自兩面
道路境界線退縮)，如有設置
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不得設置圍籬，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二)污水處理廠用地應自基地周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基地周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籬，但
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公共設施用地或公用事業用
地，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 5 公尺建築(如屬角地則自
兩面道路境界線退縮)，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
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
綠化，不得設置圍籬，但得
計入法定空地。 

(四)前項規定以外地區，其退縮
建築應依「南投縣都市計畫
區騎樓設置標準」等相關法

十一、本計畫區內之各項分區及用
地，其退縮建築應依下列規
定辦理：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
但尚未分配土地之地區及
1,000 平方公 尺以上基地由
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強度使
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基地，應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如屬角地則自兩面道
路境界線退縮)，如有設置圍
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退縮建
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
置圍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污水處理廠用地應自基地周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基地周界線至少退縮 3 公
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不得設置圍籬，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三)公共設施用地或公用事業用
地，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屬角地則自兩
面道路境界線退縮)，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者， 圍牆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
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不得設置圍籬，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四)前項規定以外地區，其退縮建
築應依「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等相關法令辦理。 

1.點次調整 
2.「南投縣都市
計畫區騎樓設
置標準」已廢
止，故修正法
令依據。 

3.指定友善步道
路段增設退縮
規定，以建構
連續性之人行
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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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令辦理。 (五)為塑造都市藍綠帶軸線之景

觀意象特色，本計畫指定街子
尾溪排水幹線之藍帶軸線(詳
圖 3-1)，臨接河川區西側之公
共設施用地，應沿河川區至少
提供淨寬 2 公尺以上之無遮
簷人行道。 

十一、本計畫區內住宅區、商業區，
其停車空間劃設標準應依下列
規定辦理：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
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 1,000
㎡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
更為高強度使用之整體開發
地區，其住宅區、商業區之
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
理。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報
南投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總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250㎡(含)以下 設置1部 

超過250㎡至400㎡ 設置2部 
超過400㎡至550㎡ 設置3部 

以下類推  
(二)前項規定以外地區則依「建

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十二、本計畫區內住宅區、商業區，
其停車空間劃設標準應依下
列規定辦理：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
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 1,000 ㎡
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
為高強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
區，其住宅區、商業區之停車
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但基
地情形特殊經提報南投縣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
者，從其規定。 
總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250㎡(含)以下 設置1部 

超過250㎡至400㎡ 設置2部 
超過400㎡至550㎡ 設置3部 

以下類推  
(二)前項規定以外地區則依「建築

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點次調整 

十二、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
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
木，其植物種類以原生種為原
則，且實設空地應留設二分之
一以上保有雨水滲透功能。 

十三、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
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
木，其植物種類以原生種為
原則，且實設空地應留設二
分之一以上保有雨水滲透功
能。 

點次調整 

 十四、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及
綠地用地等開放性公共設施
用地及建築基地內之透水舖
面面積不得小於法定空地之
70%。 
建築基礎開挖率不得大於法
定建蔽率加 10%。 

1.本點增訂。 
2.為健全基礎公
共設施建置，強
化生態透水與
都市防災機
能，增訂公共設
施透水鋪面等
規定。 

 十五、配合永續發展及循環經濟，
並增加雨水貯留及涵養水
分，公園、綠地及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等用地應設置雨水
貯留利用滯洪設施。 

1.本點增訂。 
2.為健全與強化
都市防災機
能，增訂有關雨
水貯留利用滯



 

附錄一-5 

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前項增設雨水貯留利用滯洪設
施所需樓地板面積，得不計入
容積。 

洪設施之相關
規定。 

 十六、學校用地、公園、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等公共設施用地，為因應計畫
區內重大災害或緊急救災之
需要，應留設基地 40%以上面
積作為防災避難使用之廣場
式鋪面或草坪空間。 

1.本點增訂。 
2.為健全與強化
都市防災機
能，增訂開放性
公用設施留設
避難空間之相
關規定。 

 十七、為推廣綠色運具，停車場用
地應留設自行車停車空間。 

1.本點增訂。 
2.為建構發展人
本交通及綠色
運輸系統，增訂
自行車停車留
設之相關規定。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
法令之規定。 

十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
他法令之規定。 

點次調整 
 

  



 

附錄一-6 

車籠埔斷層經過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暨同法台灣省施行細則
第 35 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暨
同法台灣省施行細則第35條規
定訂定之。 

未修訂 

二、本計畫區以車籠埔斷層線兩
側各十五公尺範圍內之帶
狀地區依原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予以劃定左列各
種特別管制區： 

(一)住宅區(特別管制區)。 
(二)商業區(特別管制區)。 
(三)宗教專用區(特別管制區)。 
(四)農業區(特別管制區)。 
(五)學校用地(特別管制區)。 
(六)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特別管

制區)。 
(七)加油站(特別管制區)。 
(八)墓地(特別管制區)。 
(九)道路(特別管制區)。 

二、本計畫區以車籠埔斷層線兩側
各十五公尺範圍內之帶狀地區
依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予
以劃定左列各種特別管制區： 

(一)住宅區(特別管制區)。 
(二)商業區(特別管制區)。 
(三)宗教專用區(特別管制區)。 
(四)農業區(特別管制區)。 
(五)學校用地(特別管制區)。 
(六)公園用地(特別管制區)。 
(七)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特別管制

區)。 
(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特別管制

區) 。 
(九)加油站(特別管制區)。 
(十)墓地(特別管制區)。 
(十一)道路(特別管制區)。 

配合「變更竹山(含
延平地區 )主要計
畫 (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變 4 案及變
7 案，增列公園用
地(特別管制區)及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特別管制區)。 

三、住宅區(特別管制區)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 60%，其主要
供建築自用住宅為主，不得
為商業、工業及其他經縣政
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震
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建
築結構安全、居住安寧、公
共安全、衛生之使用。 
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2 層
樓，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三、住宅區(特別管制區)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 60%，其主要供建築自
用住宅為主，不得為商業、工
業及其他經縣政府認定足以發
生噪音、震動、特殊氣味、污
染或有建築結構安全、居住安
寧、公共安全、衛生之使用。 
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2 層
樓，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未修訂 

四、商業區(特別管制區)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 80%，其主要
供商業建築使用為主，不得
為工業及其他經縣政府認
定足以發生噪音、震動、特
殊氣味、污染或有建築結構
安全、居住安寧、公共安
全、衛生之使用。其建築物
高度不得超過 2 層樓，簷高
不得超過 7 公尺。 

四、商業區(特別管制區)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 80%，其主要供商業建
築使用為主，不得為工業及其
他經縣政府認定足以發生噪
音、震動、特殊氣味、污染或
有建築結構安全、居住安寧、
公共安全、衛生之使用。其建
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2 層樓，簷
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未修訂 



 

附錄一-7 

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五、宗教專用區(特別管制區)之
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其
以供保存、維護古物、古
蹟、民族藝術、民俗及有關
文物及自然文化景觀之使
用為主，其建築物高度不得
超過 2 層樓，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五、宗教專用區(特別管制區)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  60%，其以供保
存、維護古物、古蹟、民族藝
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及自然文
化景觀之使用為主，其建築物
高度不得超過 2 層樓，簷高不
得超過 7 公尺。 

未修訂 

六、農業區(特別管制區)內之土
地，除依「都市計畫法台灣
省施行細則」有關農業區管
制規定辦理外，其申請建築
農舍之高度不得超過 2 層
樓，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六、農業區(特別管制區)內之土地，
除依「都市計畫法台灣省施行
細則」有關農業區管制規定辦
理外，其申請建築農舍之高度
不得超過 2 層樓，簷高不得超
過 7 公尺。 

未修訂 

七、學校用地(特別管制區)內之
土地，以供學校及其附屬設
施使用為主，但不得興建任
何建築物。 

七、學校用地(特別管制區)內之土
地，以供學校及其附屬設施使
用為主，但不得興建任何建築
物。 

未修訂 

八、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特別管
制區 )內之土地，以供公
園、兒童遊樂場及其附屬設
施使用為主，但不得興建任
何建築物。 

八、公園用地(特別管制區)、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特別管制區)內之
土地，以供公園、兒童遊樂場
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但不
得興建任何建築物。 

配合「變更竹山(含
延平地區 )主要計
畫 (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變 4 案，增
列公園用地 (特別
管制區)。 

 九、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特別管制
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10%，
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2 層
樓，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配合「變更竹山(含
延平地區 )主要計
畫 (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變 7 案，增
列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特別管制區）之
規定。 

九、加油站(特別管制區)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 40%，以供加油
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其
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2 層
樓，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十、加油站(特別管制區)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 40%，以供加油及其附
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建築物高
度不得超過 2 層樓，簷高不得
超過 7 公尺。 

點次調整 

十、墓地(特別管制區)內之土
地，依「殯葬管理條例」等
有關規定辦理，但不得興建
任何建築物。 

十一、墓地(特別管制區)內之土地，
依「殯葬管理條例」等有關規
定辦理，但不得興建任何建築
物。 

點次調整 

十一、道路(特別管制區)內之土
地，以供道路及其附屬設施
使用為主。 

十二、道路(特別管制區)內之土地，
以供道路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
主。 

點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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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十二、本案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
地(特別管制區)不得依「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辦法」及「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保留地臨時建築
使用辦法」之規定申請作多
目標使用及臨時建築使用。 

十三、本案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
(特別管制區)不得依「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
留地臨時建築使用辦法」之規
定申請作多目標使用及臨時建
築使用。 

點次調整 

 十四、前述不得建築之面積得計入
毗鄰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 

1. 本點增訂。 
2. 配 合 合 併 通 檢

(第一階段 )中有
關「車籠埔斷層
帶兩側禁限建規
定 」 之 管 制 規
定，予以整併納
入。 

 十五、「斷層特別管制區」內之建
築申請，應加強建物結構安全
措施，併送主管單位審查。 

1. 本點增訂。 
2.配合合併通檢(第
一階段 ) 中有關
「車籠埔斷層帶
兩側禁限建規定」
之管制規定，予以
整併納入。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
它法令規定。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它
法令規定。 

點次調整 



 

 

  
 
 
 
 
 
 
 
 

 
 

附錄二 
 

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 
個案變更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附錄二-1 

 

圖1 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附錄二-2 

壹、變更竹山(延平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醫療專用區)案 
(83年11月) 

一、醫療專用區以供醫療機構此用為主，其建築物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三百五十。 

二、建築基地為完整街廓或符合左列各款規定，並依規定設置開放空間者，

得依第三點規定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 

（一）基地有一面臨接寬度在八公尺以上道路，其臨接長度在二十五公

尺以上或達周界總長度五分一以上者。 

（二）基地面積一、五○○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依第二點規定所得增加之樓地板面積（△ＦＡ）按左式核計，但不得

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百分之二十。 

△ ＦＡ＝Ｓ‧Ｉ 

Ａ：基地面積 

Ｓ：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Ｉ：鼓勵係數，依下列規定計算 

Ｉ＝ 前項所列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之定義與計算標準依內政部訂頒

「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勵辦法」之規定。 

四、醫療專用區日後不得變更為住宅區或商業區 

五、建築基地下方應開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地下室，並至少提供地下兩層

開放做為公共停車使用。 
  



 

附錄二-3 

貳、變更竹山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及墓地為公園用地)案(91年7月) 

有關竹文化園區內相關之土地使用管制內容如下列各點： 

第一點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廿二條及同法台灣省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

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點 公二公園用地為配合竹文化園區之闢建，得依院頒「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興建竹文化有關之建築，惟

興建之建築物樓地板面積以本案變更為公園用地之面積二．一六

公為準，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四十五。 

第三點 公二公園用地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照時，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

縮五公尺建築，退縮部分不得設置圍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其

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二五○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留設一部停車空

間，超過部分每一○○平方公尺或其零數應留設一部停車空間。 

第四點 本次變更範圍公、私有建築物均應提南投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 

第五點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令辦理。 
 





  

 

 

都 市 計 畫 技 師 圖 記 頁 
 

南投縣竹山鎮公所 辦理之 擬定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案，業經本技師依照既有之學理、準則、都市計畫相

關法規，就各項數據理性預測與判斷其未來發展需要，並就政策導向、現實條

件與人民權益加以綜合考量，完成計畫書圖內容。惟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

等）須依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等）完成審議並

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所有內容應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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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及綠地用地等開放性公共設施用地及建築基地內之透水舖面面積不得小於法定空地之70%。
	建築基礎開挖率不得大於法定建蔽率加10%。
	十五、配合永續發展及循環經濟，並增加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公園、綠地及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等用地應設置雨水貯留利用滯洪設施。
	前項增設雨水貯留利用滯洪設施所需樓地板面積，得不計入容積。
	十六、學校用地、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廣場兼停車場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為因應計畫區內重大災害或緊急救災之需要，應留設基地40%以上面積作為防災避難使用之廣場式鋪面或草坪空間。
	十七、為推廣綠色運具，停車場用地應留設自行車停車空間。
	十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令之規定。

	 車籠埔斷層經過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22 條暨同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35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計畫區以車籠埔斷層線兩側各十五公尺範圍內之帶狀地區依原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予以劃定左列各種特別管制區：
	三、住宅區（特別管制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其主要供建築自用住宅為主，不得為商業、工業及其他經縣政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震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建築結構安全、居住安寧、公共安全、衛生之使用。
	其建築物高度不得超過2層樓，簷高不得超過7公尺。
	四、商業區（特別管制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80%，其主要供商業建築使用為主，不得為工業及其他經縣政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震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建築結構安全、居住安寧、公共安全、衛生之使用。其建築物高度不得超過2層樓，簷高不得超過7公尺。
	五、宗教專用區（特別管制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其以供保存、維護古物、古蹟、民族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及自然文化景觀之使用為主，其建築物高度不得超過2層樓，簷高不得超過7公尺。
	六、農業區（特別管制區）內之土地，除依「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有關農業區管制規定辦理外，其申請建築農舍之高度不得超過2層樓，簷高不得超過7公尺。
	七、學校用地（特別管制區）內之土地，以供學校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但不得興建任何建築物。
	八、公園用地（特別管制區）、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特別管制區）內之土地，以供公園、兒童遊樂場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但不得興建任何建築物。
	九、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特別管制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10%，其建築物高度不得超過2層樓，簷高不得超過7公尺。
	十、加油站（特別管制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40%，以供加油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建築物高度不得超過2層樓，簷高不得超過7公尺。
	十一、墓地（特別管制區）內之土地，依「殯葬管理條例」等有關規定辦理，但不得興建任何建築物。
	十二、道路（特別管制區）內之土地，以供道路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
	十三、本案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特別管制區）不得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及「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臨時建築使用辦法」之規定申請作多目標使用及臨時建築使用。
	十四、前述不得建築之面積得計入毗鄰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
	十五、「斷層特別管制區」內之建築申請，應加強建物結構安全措施，併送主管單位審查。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它法令規定。
	一、醫療專用區以供醫療機構此用為主，其建築物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百五十。
	二、建築基地為完整街廓或符合左列各款規定，並依規定設置開放空間者，得依第三點規定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
	（一）基地有一面臨接寬度在八公尺以上道路，其臨接長度在二十五公尺以上或達周界總長度五分一以上者。
	（二）基地面積一、五○○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依第二點規定所得增加之樓地板面積（△ＦＡ）按左式核計，但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百分之二十。
	△ ＦＡ＝Ｓ‧Ｉ
	Ａ：基地面積
	Ｓ：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Ｉ：鼓勵係數，依下列規定計算
	Ｉ＝ 前項所列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之定義與計算標準依內政部訂頒「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勵辦法」之規定。
	四、醫療專用區日後不得變更為住宅區或商業區
	五、建築基地下方應開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地下室，並至少提供地下兩層開放做為公共停車使用。
	有關竹文化園區內相關之土地使用管制內容如下列各點：
	第一點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廿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點 公二公園用地為配合竹文化園區之闢建，得依院頒「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興建竹文化有關之建築，惟興建之建築物樓地板面積以本案變更為公園用地之面積二．一六公為準，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五。
	第三點 公二公園用地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照時，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退縮部分不得設置圍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二五○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一○○平方公尺或其零數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
	第四點 本次變更範圍公、私有建築物均應提南投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
	第五點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令辦理。
	1. 由於都市計畫與公路設計常忽視人本空間，導致缺乏連續性人行空間。因此，應針對計畫區現有商業活動及生活動線，在考量需求與安全原則下，思考人行空間之劃設需求。
	2. 南投縣已訂有「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明定商業區及市場用地面臨七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應一律設置騎樓、庇廊或無遮簷人行道。惟部分寬度小於前述規定之計畫道路，為居民日常步行往來之重要通道，為建構人本友善之步行環境，亦有納入檢討之必要。
	1. 檢討巷道人行空間應包括重要交通節點與商圈周邊巷道，如鄰里商業區、林圯埔老街、中山公有市場等。巷道是居民的生活空間非免費的停車場，應以滿足行人基本通行空間為前提。
	2. 藉由增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方式於計畫道路寬幅有限下，仍可透過住宅興建退縮並留設人行步道之規定，建立安全友善的人本空間；對於本區建立低碳運具路網串連及在地化觀光深耕具正面助益。
	台中菸葉廠竹山輔導站為南投縣歷史建築，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 (合併通盤檢討)(第二階段)變5案，為利地方發展及市街文化景觀保留，將其變更為社教用地，面積0.2203公頃，土地均為國有，變更後可利於土地撥用及進行菸葉廠的修復及再利用，並闢建為菸葉歷史文化園區，帶動地方繁榮發展；惟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未訂定社教用地得使用性質。
	為配合菸葉歷史文化園區發展，社教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建議於細部計畫經竹山鎮公所、主管機關與南投縣政府確認後予以適度檢討訂定得容許之使用。
	1. 現行都市防災計畫未考量於不同之災害類型給予不同之因應措施。
	2.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7條規定，辦理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需要擬定生態都市發展策略。現行計畫尚無擬定生態都市發展策略，無法明確引導生態都市及低碳城市發展，應就相關事項進行規劃檢討。
	1. 對於都市防災、生態都市及低碳城市發展等事項之檢討，依循南投縣國土計畫對氣候變遷調適及國土防災計畫之指導，納入辦理。
	2. 透過了解計畫區之環境敏感、災害潛勢及災害史等環境資料後，配合環境資源及特色，於相關上位計畫之指導，擬定生態都市發展策略，就防災及滯洪設施進行規劃檢討，並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規定。
	3. 都市防災計畫之檢討，將因應災害潛勢種類：淹水及地震，給予不同之因應措施，並朝向區域資源整合運用、善用在地資源、因應環境特性與災害類型等方向進行調整。執行策略彙整如表所示。

	表4-1-1  都市防災計畫執行策略彙整表
	1.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8條規定，應視實際需要擬定生態都市規劃原則；計畫區於擬定細部計畫時，配合擬定生態都市規劃原則。
	2. 現行之土管要點未因應都市防災及生態城市發展需求制訂相關規定。
	1. 依據規定，擬定生態都市規劃原則，包括：水與綠網絡系統串聯規劃設計、雨水下滲、貯留之規劃設計、既有重要水資源及綠色資源管理維護、地區風貌發展及管制、地區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之建置等原則。
	2. 細部計畫生態都市規劃原則之擬定，應延續主要計畫生態都市發展策略，配合檢討調整土管要點相關規定強化相關管制措施，引導計畫區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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